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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租客带走失联的杭州女童已确认遇

害，但有些媒体仍没打算“放过她”。7月

15日，有报道称女童家人准备将其遗体火

化后海葬，在网上引发争议。女童父亲当

晚发了一条朋友圈澄清，并强调“有些媒体

请不要在我没确认情况下擅自做主发布一

些没确定的信息”。

女童父亲曾多次感激媒体和记者，从

很多细节都能看出他的克制与理性。相比

之下，围绕这起悲剧性事件，一些媒体报道

和自媒体文章，却有太多不规范、有违传播

伦理的“出位”。一些过度联想、臆测甚至

无中生有的文字，不是如实厘清事件真相

的探照灯，而是扭曲信息的哈哈镜。

此前网上还出现了很多无根据指责受

害者家人的言论，不能不指出，一些媒体的

报道对此是有责任的。比如，有一些记者

涌向女童和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没有看

到老人哭天抢地的画面，于是在报道中将

他们的沉默说成是“冷漠”，甚至给人一种

老人爱占小便宜、重男轻女的印象。这些

报道在网络上被断章取义、添油加醋，部分

地影响了舆论风向。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女童遗体被

找到但身份有待最终确认之时，某机构媒

体竟然未经家属同意，以女童父亲的名义

开通了一个认证账号，并“独家编造”了几

句特别煽情的表白。虽然该机构很快道歉

并辞退了相关编辑，但这种消费逝者的做

法，已经跌破底线。

其实，新闻事件的热度越高，越考验媒

介规范与传播伦理。遗憾的是，一些机构

媒体为了“抢新闻”，将新闻行业的底线要

求抛在了脑后。他们不加甄别地有闻必

录、听信捕风捉影的传闻、确认女童遇难后

仍不给照片打马赛克……如此种种，不一

而足。

对待热点新闻事件，机构媒体的报道

必须有更专业的态度，对报道方式和角度

也要保持审慎。毕竟，这是一个“凭二手信

息围观的时代”，机构媒体提供的信息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网络和自媒体“蹭热点”的姿

势。如果机构媒体能做一个客观的记录

者，网上就会少一些偏见和以讹传讹；反

之，如果机构媒体成为哈哈镜，充斥网络的

就可能是各种三观不正的“10万+”。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这条大船上的瞭望

者，在“流量诱惑”面前，是践行生命至上、

真实性、最小伤害、善意、良知的媒介伦理

准则，还是做罔顾媒介规范、迎合网络低级

趣味、煽动网友情绪的推手，决定了一家媒

体的格局与品位，更会潜移默化地形塑公

共舆论场的底色。

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一些自媒

体越是为博眼球无所不用其极，机构媒体

越要保持克制和定力，不被“抢新闻”“抢流

量”的冲动裹挟。一事当前，做坚守价值底

线、媒介规范和传播伦理的探照灯，努力

为受众提供客观真实的报道、负责任的分

析，不仅是机构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基

本职责，更是凸现自身价值与不可替代性

的关键。

吴元中

据媒体报道，7 月 11 日中午，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匡山琪鑫苑

小区付先生突然听见窗外“哐”的

一声巨响，出去一看，发现是三把

菜刀。17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

分局通报，嫌疑人葛某已被抓获，

而他投掷刀具的原因竟只是因为

情感纠纷。目前，葛某因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高空抛物性质恶劣、危害很

大，即使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也

会涉嫌寻衅滋事乃至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罪通常

要满足抛掷物品是否足以造成危

害、抛掷场所人员是否密集、是否系

明显的公共场所等多方面条件，认

定较为严格，大多高空抛物行为构

不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像该事件

这样，如果是抛掷的话，至少涉嫌寻

衅滋事是毋庸置疑的。

寻衅滋事就是无端生事、制造

事端，使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受

到破坏。有意从高空掷物，尽管没

有造成伤人后果，但会让人担惊受

怕，人为制造紧张气氛，使人们宁静

的生活被干扰，出行与行走安全受

到威胁。这种行为确实属于寻衅滋

事，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轻则违

法重则构成犯罪。而像该案这样，

抛掷的是刀具这种危险物品，更是

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值得思考的是，对于高空抛物

没有造成伤人后果的情况，除极个

别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追责的，

肇事者大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甚至像去年媒体报道的宜昌一名

大爷，随手往窗外抛物成习惯，多

次往楼下抛酒瓶并先后把一辆车

顶砸穿、把一辆车挡风玻璃和一辆

车的天窗玻璃砸碎，民警找上门后

也未对其处罚，大爷只是向受害人

道歉和赔偿了事。更有重庆九龙

坡区一名大爷，把整箱垃圾从五楼

往下扔，正扔至一对带着幼儿外出

的夫妇脚下，把孩子吓哭被找上

门，不但不道歉还恶语相向，甚至

持刀进行威胁，面对警察还说“我

还要扔！”这些行为即便构不成犯

罪，也构成寻衅滋事，违反了治安

管理处罚法，应予行政处罚。

人都是根据利害关系判断行

事，要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遏制

住这种不是意识不到危害性而是

故意为之的恶行，仅仅呼吁自觉和

进行宣传教育是没用的，必须通过

严厉处罚、使人鉴于不愿承受的惩

罚不敢为之，倒逼那些放纵自己恶

行的人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

随着高楼越来越多、高空抛物危害

也越来越大，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

法律的同时，注意发挥现行法律的

威慑力，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严格追

责，不要把一些违法行为仅仅看作

道德问题甚至把刑事案件当成民

事纠纷，让无辜的人“连坐”，导致

真凶逃脱追究。

马文

去年开始，新造车势力还没来得及在新车交付的锣鼓声

中喜悦太久，就把大部分公众沟通精力都用在了道歉上。

最近，小鹏汽车推出了最新款的 G3 2020 款，据官方描

述，比起5个月前发布的老款，新款不少技术指标都有了明显

提升，如续航增幅达到48%。但这却招致了老车主的集体反

对。在不少城市，刚刚购买 2019 款的老车主纷纷拉横幅维

权，认定小鹏汽车欺诈消费者。

问题出在价格上。老用户发现，这款新车经过补贴后，

价格甚至要低于老款。仅仅5个月时间便发布新款，性能提

升48%，价格反而更低，从消费者角度看，自然会有上当受骗

的感觉。为此，小鹏汽车不得不刊发了一份接近4000字的道

歉声明，采取部分补救措施。

向用户道歉，成了新造车势力的常态。此前，蔚来汽车

也在发布第二代汽车时遭遇质疑，前后仅仅几个月，第二代

汽车显然质量更好、性能更强。这似乎再次证明了在新造车

势力踊跃上市之初的一些疑虑：去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纷纷上市后，便有声音认为，这些企业在技术、运营各方面能

力都无法达标的情况下匆促上市，疑似“割韭菜”。

此后这些造车新势力先后暴露出多重问题。以这次的

新旧款争议来看，表面上似乎是营销策略的失误，也有行业

人士认为，“快速迭代正是电动汽车的新特征”。但实际上，

汽车之所以被称为工业皇冠明珠，正是因为汽车工业高度依

赖技术的成熟进步，需要综合技术的全面成熟提升和有机集

成，才能进入大众出行领域接受考验。

5个月便推出性能提升48%的新版本，这绝不是什么技术

进步，恰恰相反，这证明，目前的新造车企业是在技术远未达

到成熟稳定状态便仓促进入市场。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安全

质量、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等各项技术指标仍不成熟。因此，

不论是质量问题，还是此次的消费者维权，其根本原因都在

于，这些新造车企业出于融资需求，为了完成交付量产车的

任务，而向社会推出了不够成熟的产品。

消费者或许应当包容和支持新生事物，但包容却有其限

度。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资本环境的压力，使得这些企业选

择走一条更大胆的道路：先将汽车投入市场，获取在二级市

场继续融资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将自己的首批用户作为了

试验小白鼠。

在各行业掀起竞赛的情况下，这些新造车企业或许也别

无选择。但越是如此，越应当对消费者心存感恩。不断变化

迭代的技术，迟早会造成对首批消费者的部分伤害，这就需

要在运营策略上要设计更巧妙的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

像业已成熟的电商行业里，就有倾向于保障老用户权益

的价格保护机制——消费者在平台购买了商品，一定期限内

出现降价，消费者有权获得降价部分的返还。对于电动汽车

这样短期内会迅速迭代的大件商品来说，更需要行业共同设

计类似的价格保护体系，或者是关键部件升级等优惠措施，

来保护愿意尝鲜的首批消费者。否则，再多的道歉声明，也

弥补不了用户信任关系的破坏。

爆款
官方App登记摇号、

实体店排队抽签、海外代

购……一股“潮鞋风”不知

从何而起，迅速占领年轻

消费群体的“心扉”，有的

明星联名款球鞋售价甚至

已达1万元。

运动鞋、T恤衫……

以往只具备单一消费功能

的品类，如今插上时尚、文

化的翅膀变身“潮牌”，悄

然扩张经济版图，一些单

品被年轻消费者追捧，线

上线下各种花式抢购，由

此衍生出全新的产业链

条。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媒体报道应是探照灯而非哈哈镜
如果机构媒体能做一个客观的记录者，网上就会少一些偏见和以讹传讹；反

之，如果机构媒体成为哈哈镜，充斥网络的就可能是各种三观不正的“10万+”。

奉劝新造车企业
别拿老用户当“韭菜”

不断变化迭代的技术，迟早会造成对首批消费者

的部分伤害，这就需要在运营策略上要设计更巧妙的

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

“天降三把菜刀”就应当法办
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法律的同时，也注意发挥现行法律的威

慑力，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严格追责，不要把一些违法行为仅仅看

作道德问题甚至把刑事案件当成民事纠纷。


